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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2017年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绩效考核细则
单位：（盖章）___普陀区教育学院________________           上报时间：  2017   年  11  月  17  日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和标准
	分值
	自评分
	科室分
	考核分
	总评分

	（一）牢固树“四个意识”（25分）

	1、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十届市纪委六次全会和区纪委二次全会精神。
	5
	5　
	
	
	　

	
	2、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四个意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坚决查纠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5
	5
	
	
	

	
	3、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以《准则》、《条例》为尺子，坚持抓早抓小，抓住“关键少数”，落实约谈、廉政谈话、民主生活会等制度。
	4
	4　
	
	
	　

	
	4、结合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大会的部署，宣传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区域教育综合改革有机结合。
	4
	4　
	
	
	　

	
	5、党政干部结合本单位实际，为党员干部上党课，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的宣传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纪律意识。
	4
	4
	
	
	

	
	6、坚定廉洁教育与课堂教学相衔接、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与学生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工作目标，积极发挥廉政教育基地（学生德育活动基地）作用，推进廉洁教育“三个融入”。
	3
	3　
	
	
	　

	（二）落实主体责任（25分）
	7、围绕普陀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党建、意识形态、从严治党”三大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做到与教育中心工作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同步检查。
	3
	   3
	
	
	

	
	8、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制定《领导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工》和党组织负责人“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清单，规范履行“四个亲自”，落实“一岗双责” 的要求，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班子成员按规定进行述责述廉。
	3
	3
	
	
	

	（二）落实主体责任（25分）
	9、落实主体责任“4+3”、“五个专项”工作机制，推进党建联建责任区为实践平台，基层单位党组织为主体的工作情况。
	3
	3
	
	
	

	
	10、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做到会前酝酿沟通、会中讨论充分、会后执行到位，程序规范，决策科学，记录完整。
	3
	3
	
	
	

	
	11、按规定建立健全中层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制度。干部选拔任用的信息主动公开，并邀请教职工代表参与全过程监督。无突击提拔、带病提拔，超职数配备的情况
	3
	3
	
	
	

	
	12、按照《关于加强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的要求，夯实纪检监察工作基础，增强监督合力，提升工作效能，设立纪检委员，并认真履行职责。
	3
	3
	
	
	

	
	13、基层单位党组织纪检委员调整时，严格按照工作流程，及时向教育纪工委做好报批工作，及时填报《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单位党组织纪检委员拟任人选报告表》。
	3
	　3
	
	
	　

	
	14、按时参加教育纪工委组织召开的重要会议（培训），不无故缺席。及时报送贯彻落实上级纪委重要会议精神等情况及其它各类材料。按时完成教育纪工委交办的其它各项任务。
	2
	　2
	
	
	　

	
	15、认真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进中和完成后的归纳、总结、提炼工作，及时向教育纪工委上报动态信息和经验做法。
	2
	　2
	
	
	　

	（三）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20分）
	16、学习贯彻教育局下发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文件汇编的情况。
	3
	　3
	
	
	　

	
	17、本年度“三公经费”与上年度相比，持平或下降。
	  2
	2
	
	
	

	
	18、严格执行公务出国管理规定，经费预算无超标行为。
	  2
	2
	
	
	

	
	19、严格执行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定，张贴“公务用车”标记，单车定额经费不超支。
	  2
	2
	
	
	

	（三）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20分）
	20、严格财务管理，认真执行公务卡使用管理规定，现金率逐步下降，无违规问题。
	3
	　3
	
	
	　

	
	21、严格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无违规问题。
	3
	　3
	
	
	　

	
	22、严禁购买消费卡、有价证券和隐形职务消费行为。
	2
	2
	
	
	

	
	23、按规定落实公务考察、会议培训、校庆活动、重大事项决策、干部请销假、公职人员婚丧喜事、领导干部个人情况等报备案制度。
	3
	3
	
	
	

	（四）推进监督保障（15分）
	24、扎实推进党务公开、校务公开。
	2
	　2
	
	
	　

	
	25、党组织负责人高度关注苗头性的问题，用好谈话提醒，守好第一道关口。
	1
	　1
	
	
	　

	
	26、校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未发现严重违纪违规问题。
	2
	　2
	
	
	　

	
	27、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分管范围内的工作无重大工作失误和违纪违规问题。
	1
	　1
	
	
	　

	
	28、做好学校教师“评优评先、考核奖励、职称评审、招录聘用”等环节的监督工作。
	1
	　1
	
	
	　

	
	29、加强教师职业行为监管，严格执行严禁中小学校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和参加民办培训机构兼职的规定，严格执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1
	　1
	
	
	　

	
	30、监督执行“50万元以下自建项目、采购项目和第三方服务项目”的工作流程，无违规问题。
	2
	　2
	
	
	　

	
	31、领导和支持党（总）支部纪检委员认真履行监督责任。
	1
	1
	
	
	

	
	32、党（总）支部负责人亲自领导查纠各种违纪问题，未发生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问题；未发生隐瞒不报或压案不查的。
	1
	1
	
	
	

	
	33、支持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查办案件工作。
	1
	1
	
	
	

	
	34、按照区“12345”市民服务热线“1515”工作要求，及时回应诉求，提高群众满意度。
	1
	1
	
	
	

	（四）推进监督保障（15分）
	35、落实信访分级负责工作机制，建立完善窗口延伸服务，安排专人负责信访接待，公示电话，确保信访渠道畅通有效，及时解决合理诉求。无推诿、不接待、不回应的现象，不发生因处理不当而引发的越级上访问题。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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